
第七講 上帝的智慧（The Wisdom of God）   林前一 18-31、二 1-9 
 
「智慧」 （chochma）是古代以色列的宗教和文化現象，其基本起源是來自生活

經驗，而不是上帝的啟示。在中東、敘利亞、埃及均有智慧文學，且相互影響。舊約

的智慧文學中加入了許多信仰意識，但是仍然保有和其他文化相同的智慧，以色列的

智慧文學中表現出「追求上帝真理本質」的形態。「智慧人」（智者）（chacham）

在以色列史中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智慧文學的晚期，智慧人格化為一個陰性的形象，

她先存於世，在上帝創造天地時她的是工師，她來到人間，呼籲世人要飽食她，惟獨

她認識上帝的奧秘（箴八、思高譯本的德訓篇二十四和智慧篇七至八）。 
 
「智慧」的意義在舊約可以歸納為七類：一、凡是好的、有用的，也代表了技巧（出

二十八 3 智慧的靈）。二、行政手腕（王上五 7 智慧）。三、狡猾、精明、聰明（王上

二 6 智慧、撒下十三 3 狡猾、撒下十四 2 聰明）。四、頭腦好、智商高（王上四 29
智慧、王上十 6-7 智慧）。五、道德判斷力：這種智慧，不但指聰明，包括了道德，

是敬畏雅威而有的宗教特質（王上三 9 智慧、申一 13 智慧）。六、敬虔：宗教的智慧。

這種智慧離不開上帝，是一種良好的人神關係而有的，這和其他文化中有的智慧相異

（箴一至八章 智慧、箴九 10 智慧）。七、人格化的智慧：是以色列民族獨特的，新

約用以指稱「基督」（箴八 1,22-36 創造天地的工師、生命） 
 
新約以 （sofia）談論「智慧」，在 51 次的使用中，哥林多前書就佔了 17 次。

保羅在這卷書信中，將舊約的「智慧」與耶穌結合。從福音書的記載，耶穌從小就是

「智慧和身量」一起增長（路二 52），他是「智慧之子」（太十一 19、路七 35，指有

智慧的人），人們希奇於耶穌的「智慧」（太十三 54）。 
 
在哥林多前書，保羅不僅稱基督為「上帝的智慧」（一 24），他還成了「我們的智慧、

公義、神聖、救贖」（一 30）。「十字架的道理」是指上帝藉著耶穌被釘十字架對人類

展現的拯救方式，上帝藉著讓耶穌死在十字架上，完成祂拯救人類的計劃，這是一個

人無法用人的思考了解奧秘，展現上帝遠遠高於人類的智慧，而且得救贖的人竟然可

以分享基督的智慧。「十字架的道理」不僅是基督徒認識上帝的原則，也是基督徒生

活的原則（一 26-29）和使徒宣講的原則（二 1-4），保羅據此來衡量其他的教導，凡

不合十字架精神的（如哥林多人分黨派），他都予以責備。 
 
保羅在羅馬書談「因信稱義」，在哥林多前書講「十字架的道理」。「因信稱義」是探

討救贖的途徑，討論集中在信心、律法、行為等；「十字架的道理」是從如何認識神

的角度來談，重點是啟示、奧秘、和智慧。兩者都有其弔詭性，「因信稱義」論信徒

被良善的律法引誘而違反律法，必須以信主之法得到救贖；「十字架的道理」說明被

人以為愚拙的道理，卻彰顯了上帝的智慧，藉此，保羅強調了人的無能與上帝的大能。 
 
 



第七講 上帝的智慧 哥林多前書一章 18-31 節、二章 1-9 節 
哥林多前書一章 18-31 節 
v.18 因為十字架的「道理」（logos話語），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。在我們得救的人卻

為上帝的「大能」（能力、力量）。 
v.19 就如（-經上）所記：「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，廢棄聰明人的聰明。」（賽二十九

14：看哪，我在這百姓中又行奇妙的事，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。他們智慧人的智慧必

然消滅，聰明人的聰明必然隱藏。） 
v.20 智慧人在哪裡？文士在哪裡？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裡？上帝豈不是叫世上的智慧

「變成愚拙」（過去式）麼？ 
v.21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，既不認識上帝，上帝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，拯救那

些信的人。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。 
※直譯：因為在上帝的智慧：世界透過這智慧（指人的智慧），不認識上帝，上帝就

樂意透過宣講的愚拙，拯救相信的人。 
v.22 猶太人是要「神蹟」（記號），希臘人是求智慧。 
v.23 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猶太人為「絆腳石」（原是指陷阱的木頭），在外

邦人為愚拙。 
v.24 但在那「蒙召的」（被呼叫的），無論是猶太人、希臘人，基督總是上帝的能力（+
和）上帝的智慧。 
v.25 因上帝的愚拙（指認識上帝的方法）總比人智慧，上帝的軟弱總比人強壯。 
v.26 弟兄們哪，「可見」（你們看）你們蒙召的，按著「肉體」（肉，指出身）「有智慧

的」（指受教育的）不多，「有能力的」（指作官）不多，「有尊貴的」（指好的背景）

也不多。 
v.27 上帝卻「揀選了」（過去式關身）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。又「揀選了」（過

去式關身）世上軟弱的，叫那強壯的羞愧。 
v.28 上帝也「揀選了」（過去式關身）世上卑賤的，被人「厭惡的」（輕視的），「以及」

（就是）那無有的，為要廢掉那有的。 
v.29 使一切「有血氣的」（肉體）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。 
v.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，是本乎上帝，上帝又使他「成為我們的」（為我們成為）

智慧（指上帝的處事）、公義、聖潔、救贖（指不受死亡捆綁）。 
v.31 如（-經上）所記：「誇口的（分詞）當指著主誇口（現在命令式）。」（耶九 23-24） 
 
哥林多前書二章 1-9 節 
v.1 弟兄們，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，並沒有用「高言大智」（優越的話語或智慧）對你

們宣傳上帝的奧秘。 
v.2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，只知道耶穌基督，並他釘十字架。 
v.3 我在你們那裡，又軟弱，又懼怕，又甚戰兢。 
v.4「我說的話講的道」（我的話語和我的宣講），不是用智慧「委婉」（說服、勸導）

的言語，乃是用（-聖）靈和「大能」（能力、力量）的明證。 



v.5 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上帝的大能。 
v.6 然而在完全人中，我們也講智慧，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這世上「有權有

位」（為首者）將要敗亡（-之人）的智慧。 
v.7 我們講的，乃是從前所隱藏，上帝奧秘的智慧，就是上帝在「萬世」（永遠）以前，

預定「使我們得榮耀的」（進入我們的榮耀）。 
v.8 這智慧世上「有權有位的人」（為首者）沒有一個「知道」（完成式）的。他們若

「知道」（過去式），就不把榮耀的主「釘在十字架上了」（過去式）。 
v.9 如（-經上）所記：上帝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「人

心也未曾想到的」（沒有上去到人心的）。 
 
 
 


